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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关于增加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为东方基金旗下部分基金销售机构同时开通定投及转换业务的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与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中证金牛” ）协商一致，自2022年10月26日起，新增中证金牛办理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的销售业务(仅限前

端申购模式)。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及业务类型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开通业务

1 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8322（A类）

008323（C类）

开户、申购、赎回、转换业务(仅限

前端申购模式)

2 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590（C类）

开户、申购、赎回、定期定额投资、

转换业务(仅限前端申购模式)

3 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9456（C类）

备注：

1.东方卓行18个月定期开放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尚在封闭期内，待封闭期结束，本公司会及时发布相关

开放公告，敬请留意。 具体业务办理流程、规则请遵循相关销售机构的规定。

2. 自2020年8月31日起， 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盛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

100万元以上（不含10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

计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100万元（不含10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

的申请，本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3.自2022年2月16日起，本基金管理人暂停接受对东方稳健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单笔金额50万元

以上（不含50万元）申购（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转换转入申请，且单个基金账户单日累计申购

（包括日常申购和定期定额申购）及转换转入金额不得超过50万元（不含50万元）。 对于超过限额的申请，本

基金管理人有权拒绝，不予确认。

4.后续产品上线及业务开通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二、重要提示

1.上述基金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相关法律

文件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定期定额投资业务不额外收取手续费用，定期定额申购费率与相关基金的日

常的申购费率相同。 基金“暂停申购” 期间，对于“暂停申购” 前已开通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的投资者，照常受理其投资业务。 “暂停申购” 前未开通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的投资者，暂停受理其定期定额开户和投资业务，但如遇特殊情况以公告为准。

3. 基金转换是指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本公司旗下某只开放式基金的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转换为本公司

管理的另一只开放式基金份额的交易行为。 上述基金列表中的基金，若同时采用前端收费和后端收费，则只

开通前端收费模式下的转换业务。

4.业务办理的业务规则和流程以上述机构的安排和规定为准。 相关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以上述机

构网站或平台的最新公告为准，敬请投资者关注。

三、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1.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909-998

网址：www.jnlc.com

2.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28-5888

网址：www.orient-fund.com

四、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

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业绩不构成对其他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遵循基金投

资“买者自负” 的原则，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更新）》、《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基金法律

文件，全面认识产品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征，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理性判断市场，在对申购基金

的意愿、时机、数量等投资行为做出独立、谨慎决策后，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

者自行负担。

特此公告。

东方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二年十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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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宠股份” 、“公司” 或“发行人” ）和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或“联储证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

管理办法》、《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 144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

实施细则（2018�年 12�月修订）》（以下简称“《实施细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

第1号———业务办理》等相关规定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以下简称“可转债” 或“中宠转2” ）。

本次公开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24日，T-1� 日）收市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或“登记公司” ）登记在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

易系统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请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及深交所网站（www.szse.cn）公布的《实施

细则》。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申购、缴款和投资者弃购处理等环节的重要提示如下：

1、本次可转债发行原股东优先配售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2022年10月25日（T日），网上申购时间为 T�

日 9:15-11:30，13:00-15:00。 原股东在2022年10月25日（T�日）参与优先配售时，需在其优先配售额度

之内根据优先配售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数量足额缴付资金。 原股东及社会公众投资者参与优先配售后余额部

分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2、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

定该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应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为申购。

3、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申购一经确认不得撤销。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

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

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的委托一经接受，不得撤单。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日日终为准。

4、网上投资者申购可转债中签后，应根据《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2年10月27日（T+2� 日）日终有足额的认购资

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认购资金不足的，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

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根据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的相关规定，放弃认购

的最小单位为 1�张。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5、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或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 70%时，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中止本次发行。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将及时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

信息披露。

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76,904.59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数为76,904.59万

元。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

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 23,071.38万元。 当实际包销比例超过

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商一致后继续

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6、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

放弃认购的次日起6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网上新股、存托凭证、可转债及可交

换债申购。

放弃认购情形以投资者为单位进行判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的新股、存托凭证、

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投资者持有多个证券账户的，其任何一个证券账户发生

放弃认购情形的，放弃认购次数累计计算。不合格、注销证券账户所发生过的放弃认购情形也纳入统计次数。

证券公司客户定向资产管理专用账户以及企业年金账户，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账户持有人名称” 相同

且“有效身份证明文件号码” 相同的，按不同投资者进行统计。

7、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自营账户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8、本次发行可转债转股来源全部为新增股份。

9、投资者须充分了解有关可转换公司债券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

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配售原则，充分了解可转换公司债券投资风险与市场风险，审慎参与本次可转换公司

债券申购。 投资者一旦参与本次申购，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申购符合

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理性投资，认真阅读2022年10月21

日（T-2日）披露于巨潮资讯（www.cninfo.com.cn）的《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和《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

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 ）全文。

发行提示

1、中宠股份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已获得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2〕2063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总额为人民币76,904.59万元可转债，每张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共计 7,690,459张，按面

值发行。

3、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简称为“中宠转2” ，债券代码为“127076” 。

4、本次发行的可转债向发行人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 24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原股东

实行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向社会

公众投资者发行。

5、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 24日，T-1� 日）收市后登记在册

的持有“中宠股份” 股份数量按每股配售2.6148元可转债的比例，并按100元/张转换为可转债张数。 本次发

行向原股东的优先配售采用网上配售，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系统进行，配售代码为“082891” ，配

售简称为“中宠配债” 。

原股东网上配售不足 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 即所产生的不足

1�张的优先认购数量，按数量大小排序，数量小的进位给数量大的参与优先认购的原股东，以达到最小记账

单位为 1�张，循环进行直至全部配完。

发行人现有总股294,112,698股（无库存股），按本次发行优先配售比例计算，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

转债上限总额为7,690,458张，约占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总额的99.9999%（由于不足1张部分按照中国结算深

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执行，最终优先配售总数可能略有差异）。

原股东除可参加优先配售外，还可参加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申购。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

在 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原股东参与网上优先配售后余额的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6、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的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10月24日（T-1� 日），该日收市后在登记公司登记

在册的发行人所有股东均可参加优先配售。

7、一般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参加申购，申购代码为“072891” ，申购简称为“中宠发

债” 。 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

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申购的，或投

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申

购时，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申购一经深交所交易系统确认，不得撤销。

8、发行时间：本次发行的原股东优先配售日和网上申购日为2022年10月25日（T�日）。

9、本次发行的可转债不设持有期限制，投资者获得配售的可转债上市首日即可交易。

10、本次发行并非上市，上市事项将另行公告，发行人在本次发行结束后将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11、本次可转债仅使用新增股份转股。

12、投资者请务必注意公告中有关本次可转债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配售办法、申购时间、申购方式、

申购程序、申购价格、申购数量和认购资金缴纳等具体规定。

13、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申购，也不得违规融资或帮他人违规融资申购。 投资者申

购并持有本次可转债应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执行，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一、向发行人原股东优先配售

原股东的优先认购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认购时间为2022年10月25日 （T日）9:15-11:30，13:

00-15:00。 配售代码为“082891” ，配售简称为“中宠配债” 。

原股东可优先配售的可转债数量为其在股权登记日（2022年10月24日，T-1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持

有“中宠股份” 股份数量乘以2.6148元（即每股配售2.6148元面值的可转债），再按每 100� 元/张转换成可

转债张数，每1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出1张必须是1张的整数倍。

若原股东的有效认购数量小于或等于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可按其实际认购量获配“中宠转2” ；若原

股东的有效认购数量超出其可优先认购总额，则按其实际可优先认购总额获得配售。

原股东持有的“中宠股份” 股票如托管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证券营业部，则以托管在各营业部的股票

分别计算可认购的张数，且必须依照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发行人业务指南在对应证券营业部进行配售

认购。 原股东参与优先配售的部分，应当在 T�日申购时缴付足额资金。

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发行

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日2022年10月25日 （T日） 深交所交易系统的正常交易时间， 即9:15-11:30，13:

00-15:00，通过与深交所联网的证券交易网点，以确定的发行价格和符合《发行公告》规定的申购数量进行

申购委托。 申购手续与在二级市场买入股票的方式相同。

申购代码为“072891” ，申购简称为“中宠发债” 。 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每个账户最小认购单位为

10张（1,000元），每10张为一个申购单位，超过10张的必须是10张的整数倍，每个账户申购上限为1万张

（100万元），超出部分为无效申购。

投资者应结合行业监管要求及相应的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合理确定申购金额。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现投资者不遵守行业监管要求，超过相应资产规模或资金规模申购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有权认定该

投资者的申购无效。

投资者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只能使用一个证券账户。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证券账户参与同一只可转债

申购的，或投资者使用同一证券账户多次参与同一只可转债申购的，以该投资者的第一笔申购为有效申购，

其余申购均为无效申购。

确认多个证券账户为同一投资者持有的原则为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中的“账户持有人名称” 、“有效身份

证明文件号码” 均相同。 证券账户注册资料以 T-1日日终为准。

投资者在2022年10月25日（T日）参与可转债网上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当有效申购总量大于最终确定的网上发行数量时，深交所交易系统主机自动按每1手（10张，1,000元）

确定一个申购号，并按顺序排号，而后通过摇号抽签确定中签号码，每一个中签号码可以认购1手“中宠转

2” 。网上投资者应根据2022年10月27日（T+2日）公布的中签结果，确保其资金账户在该日日终有足额的认

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法规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

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规定。

三、中止发行安排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申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或

当原股东优先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可转债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协商是否中止本次发行。 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

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中止发行时，网上投资者中签的可转债无效且不登记至投资者名下。

四、包销安排

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交所交

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本次发行认购金额不足76,904.59万元的部分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包销基

数为76,904.59万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额，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包销比例原则上不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30%，即原则上最大包销额为23,071.38� 万元。 当实际

包销比例超过本次发行总额的 30%时，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启动内部承销风险评估程序，并与发行人协

商一致后继续履行发行程序或采取中止发行措施，并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如果中止发行，发行人和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五、发行人、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1、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任福照、逄建毅

联系地址：山东省烟台市莱山经济开发区蒲昌路8号

联系电话：0535-6726968

2、保荐人（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地址：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苗岭路15号金融中心大厦15层

联系电话：010-86499784、010-86499490

特此公告。

发行人：烟台中宠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储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2年10月25日

日前，渤海证券公司成功发行“渤海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面向专业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债

券发行规模 30 亿元，期限 3 年，票面利率

3.05%， 彰显了投资者对天津发展的信心

和对国资企业的坚定支持。

作为天津地方法人券商机构，渤海证

券公司聚焦公司高质量发展目标任务，抢

抓资本市场注册制改革机遇，本期债券发

行 30 亿元， 将持续提升公司服务资本市

场实力，“真金白银” 服务实体经济底气

更足，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坚实。

渤海证券公司始终践行金融国企责

任担当，履行社会责任展形象，服务实体

经济树口碑，防范风险经营稳，服务广大

群众获广泛好评， 金融同业机构认可度

高，四家大型国有银行、两家全国性股份

制商业银行或其理财子公司踊跃认购，充

分体现对渤海证券的信心和认可。

市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伴随资本市

场发展， 得益于抓住注册制改革红利，券

商发债不断迎来小高潮，所融资金将显著

提升服务资本市场、 服务实体经济能力，

助力证券行业升级和创新发展。

增强资本实力 服务实体经济

渤海证券成功发行公司债券 3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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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进展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2年3月10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竞价的

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股份用于实施公司股权激励计划及/或员工持股计划，回

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70元/股，回购金额为不超过50亿元且不低于25亿元，实施期限为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12个月内。 公司于2022年3月12日披露了《关于回

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报告书》(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2022年3月11日和3月12日披

露于巨潮资讯网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刊的相关公告）。

一、公司累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根据 《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

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截至2022年10月24日，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累计回购了48,

558,88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6936%，最高成交价为60.05元/股，最低成交价为48.08元/

股，支付的总金额为2,636,704,772.26元（不含交易费用），本次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方案。

二、其他说明

1、公司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符

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

九条的相关规定。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公司不

得在下列期间回购股份：（1）公司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因特殊原因

推迟公告日期的，自原预约公告日前十个交易日起算；（2）公司季度报告、业绩预告、业绩

快报公告前十个交易日内；（3）自可能对本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

生之日或者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4）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2、自公司实施回购股份计划之日起，公司每五个交易日最大回购股份数量为6,572,

600股， 未超过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之日前五个交易日公司股票累计成交量244,691,

584股的25%。

3、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在回购期限内实施本次回购方案，并根据相关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美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股票代码：

002072

股票简称：

*ST

凯瑞 公告编号：

2022-L042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注册地址变更完成工商登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分别于2022年9月13日、2022年9月29日召开了第七

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14日、2022年9月30日披露在巨潮资讯网上的

《第七届董事会第四十一次会议决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L037）、《关于拟变更公司注册地址及

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L038）、《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2022-L041）。

公司已于近日完成了注册地址变更的工商登记及相应的《公司章程》备案手续，并取得了荆门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 变更后的公司《营业执照》相关信息如下：

1.�名称：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注册资本：叁亿陆仟柒佰陆拾捌万圆整

3.�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4.�成立日期：2000年06月12日

5.�法定代表人：李燕媚

6.�营业期限：长期

7.�经营范围：创业投资、投资管理及咨询；矿业投资；新能源产业投资；互联网信息产业投资；供应链

管理及相关配套服务；金属矿石（贵稀金属除外）加工、销售；纺纱、织布；纺织原料、纺织品、服装及家庭

用品、纺织设备及器材、配件、测试仪器的批发、零售；煤炭（符合国家标准的）、焦炭、办公设备、五金机

电、日用百货、工艺美术品（不含文物、象牙及其制品）、钢材、建材、汽车配件的批发、零售；纺织技术服

务及咨询服务（不含中介）；仓储（不含危险化学品）；批准范围内的自营进出口业务，代理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住所：湖北省荆门市漳河新区深圳大道88号荆楚科创城核心区科创社区科技创新中心一组团C

栋105室

特此公告

凯瑞德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10月25日

关于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85家分支机构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的公告

尊敬的客户：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设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及其2家子公司的批复》（证

监许可〔2015〕95号）（以下简称“95号批复”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换股方式吸收合并宏源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并更名为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设立申万宏源证券

有限公司（各项业务限新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西藏以外区域）（以下简称“申万宏源证券” ），申万

宏源证券设立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各项业务限新疆、甘肃、陕西、宁夏、青海、西藏区域）（以下

简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 ）。

为了完成“95号批复” 的相关监管要求，申万宏源证券与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将会同迁移所涉外部相

关单位，通过业务迁移和技术支持，在申万宏源证券和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之间完成申万宏源证券85家分

支机构（原归属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客户与业务数据、交易单元、结算交收路径、指定交易及托

管关系的迁移（以下简称“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 ）。

本次迁移涉及的申万宏源证券85家分支机构（以下简称“相关分支机构” ）详见附件《本次迁移分

支机构列表》。 现就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的实施时点

经会商并取得迁移所涉外部相关单位的协同支持，拟定于2022年11月25日（以下简称“迁移日” ）

日终清算完成后，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

二、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对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的影响

基于现行证券市场相关业务规则及监管规范的限制，同时为了尽量避免可能发生影响整体迁移顺利

开展的情形，申万宏源证券需在整体迁移完成前，提前限制相关分支机构部分业务，保证整体迁移日不存

在影响迁移的未了结跨期结算业务。 由此，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参与部分跨期结算业务将会

受到影响，具体影响包括：

（一）各类账户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办理客户资金账户（含普通资金账户、信

用资金账户、衍生品资金账户）的新开（包含资金账户另库恢复）、注销、账户信息变更等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A股、B股、信

用证券账户、封闭式基金账户、衍生品合约账户开户登记（包含休眠证券账户激活）及销户代理、账户信

息变更、账户使用信息新增及撤销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北京证券交易所、股转系统证券账

户登记及撤销、账户使用信息、京市标识新增及撤销业务；

2022年11月10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办理场外产品（OTC）账户的新开、注销

等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二）银证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全部合作银行的第三方存管人民币账户

（普通、信用）、银衍转账账户、B股外币转账账户的银证签约、银证解约、存管或转账银行变更、主辅银行

转换业务，已关联的第三方存管账户、银衍转账账户、B股外币转账账户的银证资金转账（银转证、证转

银）操作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三）B股交易业务

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上海、深圳、股转B股交易（含B转A、B转H）的

代理服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四）股票期权业务

2022年11月18日前，客户需了结所有深圳市场期权持仓合约，11月18日暂停深圳期权合约开仓操作。

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1月28日期间，暂停提供深圳市场股票期权业务的代理服务。（上海市场

股票期权业务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29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五）融资融券业务

2022年10月28日起，暂停提供指定券源的新借和展期业务，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六）投资人代理登记存管业务

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1月28日期间，暂停提供投资人登记存管业务的代理服务（含证券质押

与解质、证券非交易过户、证券查询等）。

2022年11月29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七）证券交易权限相关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创业板交易权限新增、撤销业务，已

有创业板交易权限客户创业板股票及存托凭证交易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科创板交易权限新增、撤销业务，已

有科创板交易权限客户科创板股票及存托凭证交易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港股通（含沪港通和深港通）交易权限

新增、撤销业务，已有沪港通或深港通交易权限客户相应市场港股通股票交易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深圳债券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新

增、撤销业务，已有上海、深圳债券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客户相应市场债券交易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股转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一类、二类、北

交所、优先股、两网退市）新增、撤销业务，已有股转合格投资者交易权限客户相应市场证券交易不受影响；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深圳报价回购交易权限新增、撤销

业务；

2022年11月18日交易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深圳“股票质押式回购” 和“约定

式购回” 交易权限新增、撤销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八）质押式报价回购业务

2022年10月25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30天期品种业务；

2022年11月10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14天期品种业务；

2022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7天期品种业务；

2022年11月21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3天期品种业务；

2022年11月22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2天期品种业务；

2022年11月23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报价回购（宝利源）1天期品种业务；

根据现行证券市场相关业务规则，对于持有2022年11月23日之后到期的报价回购（宝利源）合约的

客户，需在2022年11月23日前全部了结相关合约，请相关客户提前做好资金安排。 2022年11月28日起，

恢复深圳报价回购（宝利鑫）所有品种业务。

（九）场内基金业务

2022年11月3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深圳场内基金（上证基金通、沪深ETF、沪深基

础设施REITs基金和沪深LOF基金）的认购业务；

2022年11月17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上海、深圳场内基金（上证基金通、沪深ETF基金、沪

深基础设施REITs基金和沪深LOF基金）的申购、赎回、分红设置、份额转托管及其他份额相关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其中，2022年11月28日暂停深圳场内LOF基金买卖、申

赎、场内转场外业务以及上证基金通和上证LOF的申赎业务，2022年11月29日起恢复该被暂停业务）。

（十）场外公募基金业务

2022年11月3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场外公募基金的认购业务；

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场外公募基金的申购、赎回、定时定额申购、分红设

置、转托管、基金转换、非交易过户等业务；

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7日进行客户场外公募基金持仓迁移工作。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如客户基金持仓未成功迁移，将在迁移日之后继续进行

持仓迁移。

（十一）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投资顾问业务（以下简称“基金投顾” ）

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基金投顾各组合的参与、退出、组合调整（再平衡）、

费用扣收等业务；

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7日进行客户基金投顾组合持仓迁移工作。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如客户基金投顾组合持仓未成功迁移，将在迁移日之后

继续进行持仓迁移。

（十二）场外产品（OTC）业务

2022年11月11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场外产品（包括外部TA、自建TA登记的私募基

金、信托计划、资管产品、收益凭证等）交易类业务，包括认购、申购、参与、赎回、退出、分红方式设置、份

额转换、份额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

2022年11月16日至2022年11月27日进行客户场外产品持仓迁移工作。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如客户产品持仓未成功迁移，将在迁移日之后继续进行

持仓迁移。

（十三）要约申报业务

上海市场（含沪港通）要约申报开始日期在2022年11月25日前，截止日期在2022年11月25日后的，

在要约申报开始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要约申报服务。（深圳、北京及股转市场要约申报业务不

受影响）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十四）隔夜委托业务

2022年11月25日收盘后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隔夜委托服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十五）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

2022年11月18日前，客户需了结所有上海、深圳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合约，请相关客户提前做好资

金安排。

2022年11月18日至2022年11月27日期间，暂停提供上海、深圳债券质押式协议回购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十六）深圳债券质押式融资回购（正回购）

2022年10月24日至11月27日期间,暂停深圳债券质押式融资回购（正回购）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十七）资管保证金产品业务

2022年11月16日至11月27日期间,暂停资管保证金产品(申万宏源天添利)签约、解约等业务，不暂停

自动参与、退出及快速取现业务。

2022年11月28日起，恢复上述被暂停业务。

三、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对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影响的解决方案

为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 申万宏源证券和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以 “充分尊重投资者自愿选

择” 为原则，制定了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对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影响的解决方案。 具体如下：

1、对于不愿意提前暂停参与前述跨期结算业务的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可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至2022年11月7日期间，由客户本人按规定程序办理转、销户手续。

2、对截止2022年11月7日仍未办理转、销户手续的客户，则视同同意实施整体迁移方案。 届时，申万

宏源证券将根据本公告之“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对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的影响” 部分所列示

的跨期结算业务的处理方案暂停相关业务，并对客户进行系统权限限制。

3、对于存在账户信息不规范、司法冻结、股份冻结、融资业务违约、持有产品无法转托管、存管银行限

制等异常或特殊情况，无法跟随相关分支机构实施整体迁移的客户，申万宏源证券将对相关客户进行定

向通知，并在整体迁移前将相关客户的全部业务或部分业务转移保留到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乌鲁木齐北京

南路证券营业部，该部分客户将成为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客户，后续由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及其乌鲁木齐北

京南路证券营业部为客户提供服务。

四、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衔接安排及特别提示

若客户此前办理业务时与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签署了部分业务协议，包括但

不限于 《客户账户开户协议》、《证券交易委托代理协议》、《指定交易协议》、《客户交易结算资金第三

方存管协议》、《债券质押式融资回购委托协议》、《上海证券交易所港股通委托协议》、《深圳证券交易

所港股通委托协议》、《深圳证券交易所质押式报价回购交易业务客户协议》、《“申财宝” 业务服务协

议》、《基金定时定额申购业务委托协议》等业务协议，本次实施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后，相关业务协议

中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一方的权利义务继续由申万宏源证券承继，客户和申万宏

源证券之间无需重新签署相关业务协议。

受制于现行证券市场交易托管、清算交收等业务规则，且涉及多方外部机构的协同，本次申万宏源证

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的实施工作较为复杂，特别是本公告之“客户及业务整体迁移对申

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机构客户的影响” 部分所列示的跨期业务的处理方案，将对申万宏源证券相关分支

机构客户参与所述跨期结算业务产生影响，请前述客户予以及时、充分的关注和重视，并基于自己的意愿

做适当安排，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因需协调多方外部机构的时间安排，可能存在整体迁移时间较公告时间延期的风险。 如发生整体迁

移时间延期，申万宏源证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将另行公告并对客户进行告知。

五、信息发布及联系方式

本公告除通过《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发布外，还将通过申万宏源证券官方网

站、手机及网上交易客户终端、85家分支机构营业场所等渠道发布，同时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进行客户

告知。 客户可登录申万宏源证券官网（网址：http://www.swhysc.com/）查询，也可致电申万宏源证券

统一客户服务热线95523，或联系相关分支机构咨询。

特此公告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2022年10月24日

附件：本次迁移分支机构列表

4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虹口区

中山北一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虹口区中山北一路1230号B3F 021-65449501

4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金山区

枫阳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阳路213号 021-67968179

4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静安区

康定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静安区康定路1584号2层

021-62309099、

021-52560683

4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

区妙境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浦东新区妙境路399号3层、2层

A区

021-58987061、

021-58985785

4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浦东新

区世纪大道证券营业部

上海浦东新区世纪大道1788、1800号

陆家嘴金控广场T1楼9层

021-50817188、

021-50817533

4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上海徐汇区

宜山路证券营业部

上海市徐汇区宜山路719号102-106单

元

021-64838486、

021-64707623

4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彩田路

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彩田路7018号新浩壹都

A座1701

0755-83642165、

0755-83642393

5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福华一

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福田街道福安社区福华

一路123号中国人寿大厦17楼 1702、

1703室

0755-83027789、

0755-83027696

5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上步中

路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街道福强社区上

步中路 1043号深勘 大厦 8层 、9层

901-910

0755-83755683、

0755-83755958

5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深圳深南大

道证券营业部

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7006号富春东

方大厦2308、2309

0755-83751001、

0755-83750147

5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沈阳大西路

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大西路46号

024-22826461、

024-22708861

5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沈阳太原南

街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南街180号6

层601、602、603、604房间

024-22701833、

024-23292808

5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石家庄裕华

东路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石家庄市桥西区裕华东路56号

中铁商务广场A座207

0311-66772080、

0311-66772081

5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台州腾达路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洋官村

腾达 路 699号 A-913 室 、A-915 室 、

A-917室、A-919室、A-921室、A-923

0576-82599912、

0576-82599908

5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太原晋阳街

证券营业部

山西综改示范区太原学府园区晋阳街

89号君威国际金融中心B座10层1003

室

0351-5635239、

0351-5635387

5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唐山光明路

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唐山市路北区光明路鹭港小区

1810号商业楼1-2层

0315-2393562、

0315-2394562

5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天津滨海新

区黄海路证券营业部

天津开发区黄海路18号4号楼A座101

室-1

022-59829911、

022-59829925

6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天津凌宾路

证券营业部

天津市南开区凌奥创意产业园1期3号

楼南3-101、102

022-58660667

6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温岭万昌西

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温岭市太平街道万昌西路159

号

0576-81679792、

0576-86267171

序号 分支机构名称 地址 咨询电话

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鞍山新华街

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鞍山市铁东区新华街20-S10号 0412-7336000

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保定裕华西

路证券营业部

河北省保定市裕华西路531-1号 0312-2150562

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东四环

中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朝阳区东四环中路56号楼1层

101单元106、107房间及2层201单元207

房间

010-82031483、

010-65505151

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金融大

街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19号一层

102

010-88085820

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丽泽路

证券营业部

北京市丰台区东管头 1号院 1号楼

1-222室 （北京市丰台区平安幸福中

心B座5层501）

010-63896561、

010-63892561

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北京紫竹院

路证券营业部

北京海淀区紫竹院路116号A座商业01

010-88511332、

010-88511336转300

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春西安大

路证券营业部

吉林省长春市朝阳区西安大路58号吉

发广场A座3楼南侧

0431-81815793

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长沙韶山北

路证券营业部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370号水利厅2

楼

0731-85506858、

0731-85544556

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成都东大街

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东大街紫东楼段

35号1栋1单元明宇金融广场8层802B

号

028-63255288、

028-63255299

1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成都蜀金路

证券营业部

四川省成都市青羊区蜀金路1号2栋7

楼701号

028-61359312、

028-61359320

1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重庆余溪路

证券营业部

重庆市渝北区余溪路53号2-1

023-67687915、

023-65862278

1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大连金马路

证券营业部

大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马路172-7

号1-3层

0411-87620580

1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大连金州斯

大林路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金州区光明街道斯大林

路260A-4号1-2层

0411-39337968、

0411-39956556

1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大连中山路

证券营业部

辽宁省大连市沙河口区中山路468号

中航国际广场项目A1写字楼11层5-9

单元

0411-82825271、

0411-82825265

1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福州古田路

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古田路60号福晟

财富中心25层01、11-13、15-17单元

0591-38132766

1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东风东

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东路 761号 08层

05B、06、07单元

020-87386111、

020-87361816

1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汉溪大

道东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番禺区南村镇汉溪大道东362

号3204房

020-34891001

1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新港西

路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82号自编B-3

区A3016展厅

020-89989880、

020-89989892

1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广州中山大

道中证券营业部

广州市天河区中山大道中路 439号

1308室1309室1310室1311室1312室

020-38887165

2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贵阳金阳北

路证券营业部

贵州省贵阳市观山湖区金阳大道与梨

园路交界处麒龙贵州塔（原西能浙江

大厦）第（1）北单元4层10、11号

0851-85973007、

0851-85973048

2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桂林漓江路

证券营业部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七星区漓江路

28号中软现代城 4栋 7-1、7-2、7-3、

7-4、7-5、7-6、7-7、7-8号办公

0773-3850204、

0773-3827778、

0773-3821966

2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哈尔滨闽江

路证券营业部

哈尔滨市南岗区闽江路200-2号龙悦

大厦1单元4层2号

0451-87238288

2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海口龙昆北

路证券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龙昆北路30号宏源证券

大厦首二层

0898-66513878、

0898-66513978

2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海口龙昆南

路证券营业部

海南省海口市琼山区府城街道甘蔗园

社区龙昆南路114号海南台湾大厦十

三楼1306、1307房

0898-65981070

2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杭州华浙广

场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华浙广场1号18

层1801、1802、1803、1808室

0571-87975618、

0571-87968040

2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杭州金华路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金华路88号尚品

商务楼313室南侧

0571-88021345、

0571-88020560

2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杭州莫干山

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莫干山路18号蓝

天商务大楼三楼

0571-88069567

2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杭州体育场

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体育场路267号 0571-85063333

2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合肥潜山路

证券营业部

合肥市蜀山区潜山路888号百利商务

中心办公部分1-办1504、1505、1506

0551-67127568

3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贺州江北中

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贺州市江北中路200号经成大厦

602室

0774-5201291、

0774-5201293

3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呼和浩特如

意和大街证券营业部

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如意

和大街56号财富大厦B座502室

0471-5977550

3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济南历山路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177号104

0531-55512876、

0531-55512888

3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临安广电路

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锦城街道广电路

19号

0571-61083059、

0571-61083130

3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临沂金雀山

路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金雀山路68号天

元城市阳光西区1-2楼商铺

0539-7701106、

0539-7701116

3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柳州东环大

道证券营业部

广西柳州市东环大道258号沃德梦想2

栋2-1号

0772-2872001、

0772-2801148

3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昌新建长

麦路证券营业部

南昌市新建区长堎镇长麦南路30、32、

36号

0791-83121166、

0791-86356306

3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京胜利路

证券营业部

南京市江宁区秣陵街道胜利路76-3

号（江宁开发区）

025-84717753

3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宁英华路

证券营业部

南宁市青秀区英华路56号半岛·旺角5

号 楼 A201、A202、A203、A205、A206、

A207号商铺

0771-5309218、

0771-5773117

3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南通工农路

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南通市工农路6号华丽大厦14

层

0513-85110562

4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宁波大榭信

拓路证券营业部

浙江省宁波市大榭开发区信拓路168

号海华楼A座111、410室

0574-87068816、

0574-87068817

4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钦州永福西

路证券营业部

广西钦州市永福西大街28号

0777-2800562、

0777-2820562

4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青岛海尔路

证券营业部

山东省青岛市崂山区海尔路83号利群

金鼎大厦 13层1301、1302、1303、1322、

0532-66560289、

0532-66560388

6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武大园

一路证券营业部

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武汉大学科技园内

创业楼三楼3012室

027-87911556

6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中北路

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33号 （老151

号）世纪彩城E区世纪大厦4层1室

027-87711135

6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厦门吕岭路

证券营业部

厦门市思明区吕岭路1739号创想中心B座

104单元、2703单元、2705单元

0592-6301060

6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厦门鹭江道

证券营业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鹭江道100号第十九层

02-04单元

0592-2969918、

0592-2969915

6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烟台分公司 山东省烟台市芝罘区南大街11号16A层 0535-6861789

6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滨海海

滨大道证券营业部

盐城市滨海县海滨大道90号 0515-89128718

6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大丰健

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大丰市区健康东路49号 0515-83900562

7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东台望

海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东台市望海东路（原新东东路）32号

0515-85321562、

0515-85310818

7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阜宁射

河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阜宁县阜城射河东路盐城市

第四制药厂职工住宅楼第八、九间门市

0515-87220562

7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建湖湖

中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建湖县湖中南路148号万杰楼

向南第五间

0515-86291366、

0515-86232366

7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北

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北路100号 0515-88310950

7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解放南

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解放南路钱江方洲商业街189

号

0515-88348159

7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经济开

发区泰山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软件园3号楼

0515-88288069、

0515-88288089

76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射阳兴

阳广场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射阳县城兴阳广场 C区

301-304号门市

0515-82331444、

0515-82323777

77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盐城响水双

园东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盐城市响水县双园路58-4号 0515-86885858

78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扬州江都龙

川南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镇龙川路299号鸿

益千秋7幢S103、203室

0514-86338500、

0514-86330800

79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环科园

新城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环科园新城花园综合楼201室

0510-87072032、

0510-87072033

80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宜兴阳泉中

路证券营业部

江苏省宜兴市宜城街道阳泉中路330、332、

336号

0510-87962199、

0510-87962198

81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益阳康富南

路证券营业部

湖南省益阳市康富南路福中福国际城6栋5

楼528号

0737-2223867、

0737-2232166

8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云南分公司

云南省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23号昆明恒

隆 广 场 办 公 楼 OT1-1101、OT1-1102、

OT1-1110单元

0871-63625368、

0871-63629368

83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湛江人民大

道中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湛江市人民大道中45号祺祥大厦

1802-1805室

0759-3388877

84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郑州花园路

证券营业部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花园路53号

0371-55623788、

0371-55623799

85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中山中山四

路证券营业部

广东省中山市东区中山四路顺景花园86幢

二层

0760-89989901、

0760-88888806

62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武汉东风三

路证券营业部

湖北省武汉市经济技术开发区东合

中心二期第D幢6层608号房

027-84525098


